[bookmark: _Toc28359044][bookmark: _Toc35393834]投诉处理结果公告
一、项目编号：　　大业-YC2023-024　　　　　　　　　
[bookmark: _GoBack]二、项目名称：　　宜春市第三中学学术报告厅设备采购项目  　　　　
三、相关当事人
当事人1：　南昌晟骐贸易中心  
地 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红谷中大道1619号南昌国际金厦D栋1903室　　　  
当事人2：　宜春市第三中学    
地 址：　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秀江中路118号　　
当事人3： 宜春大业招标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红林世界城1栋1513室 
相关当事人：宜春云之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地 址：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袁山中路206号  
四、基本情况
投诉人因对被投诉人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23年11月21日向本机关提起投诉。本机关审查后依法受理，现已审查结束。
投诉事项：中标结果公示中，在开标一览明细表中33音响线、34电源线制造商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该制造商未有国家强制3C认证证书，行政许可信息中也未有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以及电线电缆的行政许可。55电源线制造商佛山市毅丰电器实业有限公司，该制造商未有国家强制3C认证证书，行政许可信息中也未有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以及电线电缆的行政许可。上述公司存在未有国家3C认证证书以及行政许 可信息，不得对产品进行生产、销售、进口。佐证材料为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截屏，及国务院印发《关于调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目录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决定》有关内容。
被投诉人1、2称：
经向中标单位宜春云之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了解，所投的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和佛山市毅丰电器实业有限公司的产品，均为市场多年正常销售产品。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为上市企业，音响线、电源线作为其公司的配套产品，在百度搜索，均有其公司生产销售的产品信息。
佛山市毅丰电器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1986年，是集研发、设计、生产、销售专业舞台灯光、音响设备、LED建筑照明等产品为一体的厂家，公司产品远销日本、韩国、欧洲、美洲、澳洲等国际市场。电源线属于照明配套产品，作为一个专业生产照明的厂家，具有电源线的生产资质。
相关供应商称：
经我司与供货厂商核实，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有限公司、佛山市毅丰电器实业有限公司提供的产品均具备相关资质。满足宜春市第三中学学术报告厅设备采购项目（项目编号：大业-YC2023-024）招标参数要求。并提供了《供货厂商确认函》及3C证书等材料佐证。
经审查，本机关认为：
1.相关供应商答复投诉时，向本机关提供了《供货厂商确认函》及所投产品3C证书等材料。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在“网站使用帮助”－“三、信息说明1、本系统公示的信息来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其他政府部门及市场主体，政府部门和市场主体分别对其公示信息的真实性负责”。《国务院关于调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目录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决定》（国发〔2019〕19号）附件2，调整后继续实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的产品目录（共计10类），6产品名称：电线电缆，实施机关：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综上，投诉人用以佐证的证明材料中，“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已明确主张其信息来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其他政府部门及市场主体，政府部门和市场主体分别对其公示信息的真实性负责，因此，所公示的信息中没有生产电线电缆的行政许可应当由相关的政府部门和市场主体分别负责，并非可直接证实企业是否拥有某一特定行政许可证书；同时，《国务院关于调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目录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决定》（国发〔2019〕19号）也明确电线电缆生产许可管理由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予以实施，投诉人提供的证明材料无法证实所投诉的产品没有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生产许可；并且，相关供应商提供了《供货厂商确认函》及所投产品3C证书等材料。投诉事项没有事实依据，投诉不成立。
2.调取本项目评标报告书，显示南昌晟骐贸易中心（投诉人）因未按照投标文件第四部门中技术参数要求提供佐证材料，被评标委员会认定为无效文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五十二条“供应商认为采购文件、采购过程和中标、成交结果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在知道或者应知其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人提出质疑”的规定，在投诉人的投标文件被评标委员会认定为无效文件的情况下，投诉人并未对其被认定为无效投标文件提出质疑，因此，没有证据证实本项目中标结果与投诉人产生权益损害，其提出质疑及向财政部门提起投诉的法律依据不够充分。
以上事实有下列证据为证：
1.投诉人《投诉书》及相关材料
2.被投诉人《投诉回复函》及相关材料
3.相关供应商《政府采购投诉回复函》及《供货厂商确认函》、中国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
4.本项目评标报告书
5.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使用帮助”截屏信息
6.《国务院关于调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目录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决定》（国发〔2019〕19号）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本机关决定：投诉事项不成立，驳回投诉。 
六、其他补充事宜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当事人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依法向宜春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依法向宜春市上高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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